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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 院 委 員 顏 寬 恒 等 2 9 人 擬 具 「 銀 行 法 第 四 十 五 條 之 一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4人擬具「銀行法第七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委員李應元等18人擬具「銀行法第七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委員黃偉哲等17人擬具「銀行法第七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委員許忠信等17人擬具「銀行法第七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委員謝國樑等16人擬具「銀行法第七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不予增訂） 委員賴士葆等 24 人提案： 
第七條之一 本法稱靜止戶，係

指前二條存款帳列結存餘額未

達一定金額，且經一定期間以

上未有往來者，銀行得停止計

息、提供相關服務，並應通知

該存款人。 
前項一定金額、一定期間

、停止服務之內容、通知之方

式，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 
存款轉為靜止戶逾十五年

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主管機

關得通知財政部，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確保國家財政收入

。 
委員李應元等 18 人提案： 
第七條之一 本法稱靜止戶，係

指前二條存款帳列結存餘額未

達一定金額，且經一定期間以

 委員賴士葆等 24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查存款靜止戶問題由來已久

，卻未見諸於本法或相關法律

予以規範，各銀行的定義不一

，大多數規定存款餘額一定金

額以下、且一段時間沒有往來

，即認定為靜止戶，且銀行為

降低帳戶維護成本，得暫停其

服務或收取相關費用，為免放

任銀行自行創設任何存款帳戶

限制，且內容不一，致損存戶

之權益，亦不利於行政監督管

理，仍應以本法明定為宜。又

銀行應於銷售金融商品之各個

階段，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對

存款人提供適當性金融服務，

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標準，

善盡忠實義務、書面提供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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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未有往來者，銀行得停止計

息、提供相關服務，或收取費

用，並應通知該存款人。 
前項一定金額、一定期間

、停止服務之內容、費用之收

取、通知之方式，由主管機關

訂定。 
存款轉為靜止戶逾十五年

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主管機

關得通知財政部，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委員黃偉哲等 17 人提案： 
第七條之一 本法稱靜止戶，係

指前二條存款帳列結存餘額未

達一定金額，且經一定期間以

上未有往來者，銀行得停止計

息、提供相關服務，或收取費

用，並應通知該存款人。 
前項一定金額、一定期間

、停止服務之內容、費用之收

取、通知之方式，授權由主管

機關訂定。 
存款轉為靜止戶逾十五年

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主管機

關得通知財政部，依相關法令

規定，確保國家財政收入。 
委員許忠信等 17 人提案： 
第七條之一 本法稱靜止戶，係

及告知義務等信賴義務，銀行

所負之告知義務，並非使得存

戶取得契約以外之利益，或增

加額外之義務，僅係要求銀行

於其知悉對存戶有益之事項。

據此，爰增訂本條第一項。 
三、次自存戶之權益觀察，靜止

戶之門檻金額若任由銀行單方

面自行決定，顯然侵害存戶之

利息，即靜止戶之餘額如有超

過計息起點之情事者，而仍不

予計息，則恐於法未合；又一

定期間之長短，完全取決於銀

行事前或事後之單方面決定，

無庸獲得存戶之同意，亦不須

通知存戶，更毋須經由主管機

關之監督，更有損存戶之權益

；而因某些服務涉及交易安全

，有其公益上之考量，例如：

股票交割帳戶，恐將造成違約

交割糾紛，自不宜由銀行任意

而為；末查，銀行僅在基於法

律行為而給付的時候，始得對

存戶收取費用，即如非基於給

付之對價，而是為完成使用者

自身之義務，或是為了使用者

自身之利益而將費用轉嫁他方

，皆屬所謂違反法律之基本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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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前二條存款帳列結存餘額未

達一定金額，且經一定期間以

上未有往來者，銀行得停止計

息、提供相關服務，或收取費

用，並應通知該存款人。 
前項一定金額、一定期間

、停止服務之內容，費用之收

取、通知之方式，授權由主管

機關定之。 
存款轉為靜止戶逾十五年

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主管機

關得通知財政部，依相關法令

規定，確保國家財政收入。 
委員謝國樑等 16 人提案： 
第七條之一 本法稱靜止戶，係

指前二條存款帳列結存餘額未

達一定金額，且經一定期間以

上未有往來者，銀行得停止計

息、提供相關服務，或收取費

用，並應通知該存款人。 
前項一定金額、一定期間

、停止服務之內容、費用之收

取、通知之方式，授權由主管

機關訂定。 
存款轉為靜止戶逾十五年

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主管機

關得通知財政部，依相關法令

規定，確保國家財政收入。 

神。職是，應由主管機關就上

開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訂定其

認定之標準，即該標準之目的

，係為管制銀行，不得濫用法

律所賦與之權利，以保護存戶

。據上，爰增訂本條第二項。 
四、存戶轉入靜止戶，再經過相

當時間後，存戶恐已生死不明

，有發生遺產稅之可能，如無

繼承人者，該筆存款無人聞問

，應屬無人繼承之遺產，然卻

因無相關規定，致上開靜止戶

永生不死，為此，似應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歸

屬國庫；至於相當時間之認定

，原則上可參考民法消滅時效

十五年為標準，嗣由主管機關

通知財政部，依相關程序辦理

。另，如主管機關於例行檢查

時，已查明有上述情形者，自

不受該期間之限制。為此，爰

增訂本條第三項。 
委員李應元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靜止戶由來已久，卻未見諸

於本法或相關法律予以規範，

各銀行的定義不一樣，大多數

規定存款餘額一定金額以下、



 

 

57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3
卷
 
第

37
期
 
院
會
紀
錄

且一段時間沒有往來，就算靜

止戶，且銀行為了降低帳戶維

護成本，得暫停其服務或收取

相關費用，為免放任銀行自行

創設任何存款帳戶限制，且內

容不一，致損存戶之權益，也

不利於行政監督管理，仍應以

本法明定為宜。又銀行應於銷

售金融商品之各個階段，本於

誠實信用原則，對存款人提供

適當性金融服務，並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標準，善盡忠實義

務、書面提供義務及告知義務

等信賴義務，銀行所負之告知

義務，並非使得存戶取得契約

以外之利益，或增加額外之義

務，僅係要求銀行於其知悉對

存戶有益之事項。爰增訂第一

項。 
三、從存戶之權益觀察，靜止戶

之門檻金額可以任由銀行單方

面自行決定，很明顯的是侵害

存戶的利息，即靜止戶之餘額

如有超過計息起點之情事者，

而仍不予計息，則恐於法未合

；又一定期間之長短，完全取

決於銀行事前或事後之單方面

決定，無庸獲得存戶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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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須通知存戶，更毋須經由

主管機關之監督，亦有損存戶

之權益；而因某些服務涉及交

易安全，有其公益上之考量，

例如：股票交割帳戶，恐將造

成違約交割糾紛，自不宜由銀

行任意而為；最後，銀行只有

在基於法律行為而給付的時候

，才能對於存戶收取費用，即

如非基於給付之對價，而是為

完成使用者自身之義務，或是

為了使用者自身之利益而將費

用轉嫁他方，都屬所謂違反法

律之基本精神。故應由主管機

關就上開不確定之法律概念，

訂定其認定之標準，即該標準

之目的，係為管制銀行，不得

濫用法律所賦與之權利，以保

護存戶。爰增訂第二項。 
四、存戶轉入靜止戶，再經過相

當時間後，恐已死亡，可能有

遺產稅的問題，如無繼承人者

，該筆存款無人聞問，應屬無

人繼承之遺產，卻因無相關規

定，致上開靜止戶成為永生不

死之怪現象，故可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歸屬國

庫，至於相當時間之認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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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可採民法最長的消滅時效

十五年為標準，由主管機關通

知財政部，依相關程序辦理。

如主管機關於例行檢查時，已

查到有上述情形者，則不受該

期間之限制。爰增訂第三項。 
委員黃偉哲等 17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靜止戶由來已久，卻未見諸

於本法或相關法律予以規範，

各銀行的定義不一樣，大多數

規定存款餘額一定金額以下、

且一段時間沒有往來，就算靜

止戶，且銀行為了降低帳戶維

護成本，得暫停其服務或收取

相關費用，為免放任銀行自行

創設任何存款帳戶限制，且內

容不一，致損存戶之權益，也

不利於行政監督管理，仍應以

本法明定為宜。又銀行應於銷

售金融商品之各個階段，本於

誠實信用原則，對存款人提供

適當性金融服務，並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標準，善盡忠實義

務、書面提供義務及告知義務

等信賴義務，銀行所負之告知

義務，並非使得存戶取得契約

以外之利益，或增加額外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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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僅係要求銀行於其知悉對

存戶有益之事項。爰增訂第一

項。 
三、從存戶之權益觀察，靜止戶

之門檻金額可以任由銀行單方

面自行決定，很明顯的是侵害

存戶的利息，即靜止戶之餘額

如有超過計息起點之情事者，

而仍不予計息，則恐於法未合

；又一定期間之長短，完全取

決於銀行事前或事後之單方面

決定，無庸獲得存戶之同意，

也不須通知存戶，更毋須經由

主管機關之監督，亦有損存戶

之權益；而因某些服務涉及交

易安全，有其公益上之考量，

例如：股票交割帳戶，恐將造

成違約交割糾紛，自不宜由銀

行任意而為；最後，銀行只有

在基於法律行為而給付的時候

，才能對於存戶收取費用，即

如非基於給付之對價，而是為

完成使用者自身之義務，或是

為了使用者自身之利益而將費

用轉嫁他方，都屬所謂違反法

律之基本精神。故應由主管機

關就上開不確定之法律概念，

訂定其認定之標準，即該標準



 

 

61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3
卷
 
第

37
期
 
院
會
紀
錄

之目的，係為管制銀行，不得

濫用法律所賦與之權利，以保

護存戶。爰增訂第二項。 
四、存戶轉入靜止戶，再經過相

當時間後，恐已死亡，可能有

遺產稅的問題，如無繼承人者

，該筆存款無人聞問，應屬無

人繼承之遺產，卻因無相關規

定，致上開靜止戶成為永生不

死之怪現象，故可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歸屬國

庫，至於相當時間之認定，原

則上可採民法最長的消滅時效

十五年為標準，由主管機關通

知財政部，依相關程序辦理。

如主管機關於例行檢查時，已

查到有上述情形者，則不受該

期間之限制。爰增訂第三項。 
委員許忠信等 17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銀行法對於所謂「靜止

戶」之定義、條件、停止計息

、提供相關金融服務、收取費

用及通知存款人等，均欠缺相

關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僅透過行政函釋〈97.3.25 金管

銀(三)字第 09700027400 號函

〉，及金融機構自律組織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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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自律規範，建構各金融機

構標準不一的管理基礎，非但

違反銀行法第一條保障存款人

權益之立法目的與法律明確性

原則，不利於金融行政之監督

管理，亦不符合憲法第十五條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精神，爰增

訂本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以保障存款人權益，並使法律

規定更加明確。 
三、由於現行銀行法對於「靜止

戶」缺乏法律規範，所以靜止

戶存款長生不死，去向不明，

又無從依法管理與運用，顯不

利於金融行政之監督管理。觀

諸實務，存款轉為靜止戶，再

經過相當時間後，存款人恐已

死亡，可能發生遺產稅之問題

，如無繼承人者，應屬無人繼

承之財產，則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八十五條之規定，應歸屬國

庫。至於相當時間之認定，參

照我國民法最長的消滅時效十

五年之標準，及英國法制亦為

十五年，應由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通知財政部，依相關法令

規定歸屬國庫，以確保國家財

政收入。爰增訂本條第三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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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資明確，並確保國家財

政收入。 
委員謝國樑等 16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靜止戶由來已久，卻未見諸

於法律規範。銀行為了降低帳

戶維護成本，暫停其服務或收

取相關費用，固有其基本需要

及理由。惟各銀行的定義、標

準不一，恐致損存戶之權益，

也不利於行政監督管理，乃應

以法律定之為宜。然關於靜上

戶之標準及費用與管理的諸細

節，不宜在法條臚列，故採空

白立法，授權主管定之。 
三、存戶轉入靜止戶，再經過相

當時間後，恐已死亡，可能有

遺產稅的問題，如無繼承人者

，該筆存款無人聞問，應屬無

人繼承之遺產，卻因無相關規

定，致上開靜止戶成為永生不

死之怪現象，故可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歸屬國

庫。至於相當時間之認定，參

酌民法最長的消滅時效時期間

，以十五年為標準，由主管機

關通知財政部，依相關程序辦

理。如主管機關於例行檢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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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查到有上述情形者，則不

受該期間之限制。爰增訂第三

項。 
審查會： 
不予增訂。 

（照委員賴士葆等人、委員李應

元等人、委員黃偉哲等人、委員

許忠信等人及委員謝國樑等人分

別提案通過） 
第十九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委員賴士葆等 24 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委員李應元等 18 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委員黃偉哲等 17 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委員許忠信等 17 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委員謝國樑等 16 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十九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委員賴士葆等 24 人提案： 
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組織法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公

布更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

織法，爰修正之。 
委員李應元等 18 人提案： 
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組織法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公

布更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

織法，爰修正之。 
委員黃偉哲等 17 人提案： 
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組織法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公

布更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

織法，爰修正之。 
委員許忠信等 17 人提案：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

織法」，業於民國一百年六月二

十九日公布更名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組織法」，爰配合修正

之。 
委員謝國樑等 16 人提案： 
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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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法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公

布更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

織法，爰修正之。 
審查會： 
照委員賴士葆等人、委員李應元

等人、委員黃偉哲等人、委員許

忠信等人及委員謝國樑等人分別

提案通過。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顏寬恒等 29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

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

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

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款催

收款之清理及呆帳之轉銷，應

建立內部處理制度及程序；其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

，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戶權

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

原則，應訂定內部作業制度及

程序；未報請主管機關申請並

取得同意者，不得委託他人處

理。如經主管機關同意，銀行

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

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

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

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款催

收款之清理及呆帳之轉銷，應

建立內部處理制度及程序；其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

，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戶權

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

原則，應訂定內部作業制度及

程序；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顏寬恒等 29 人提案： 
一、國內針對催收業者缺乏嚴格

的法治規範，甚至銀行業者也

不主動向主管機關申請通報，

導致催收帳款問題不斷。銀行

只求帳款能夠儘量回收，甚至

不惜低價出售帳款債權，以致

於衍生社會問題，或者是犯罪

事件。 
二、主管機關應積極介入，並對

相關催收案件進行掌控，以免

失序事情一再發生。 
委員賴士葆等 24 人提案： 
對於靜止戶之戶數及金額，或對

其轉入靜止戶之條件、停止服務

，甚至靜止戶長生不死之情形，

並無任何規範，致實務上無法防

範內賊，甚至有些銀行會告知存

款人，逾十五年之靜止戶存款請

求權，已罹時效，或資料已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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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派員隨同辦理相關業務。主

管機關並應按時公告相關事項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賴士葆等 24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

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

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

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款催

收款之清理、呆帳之轉銷及靜

止戶之管理，應建立內部處理

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

，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戶權

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

原則，應訂定內部作業制度及

程序；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李應元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

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

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存期限等，皆係因為靜止戶之監

督管理欠缺法令明文規定所致，

致放任銀行各行其是。為此，爰

修正本條第二項，納入靜止戶之

管理，亦應建立內部處理制度及

程序。 
委員李應元等 18 人提案： 
對於靜止戶之戶數及金額，或對

其轉入靜止戶之條件、停止服務

，甚至長生不死之情形，並無任

何規範，致實務上無法防範內賊

，甚至有些銀行會告知存款人，

逾十五年之靜止戶存款請求權，

已罹時效，或資料已過保存期限

等，皆係因為靜止戶之監督管理

欠缺法令明文規定所致，致放任

銀行各行其是。爰修正第二項，

納入靜止戶之管理，亦應建立內

部處理制度及程序。 
委員黃偉哲等 17 人提案： 
對於靜止戶之戶數及金額，或對

其轉入靜止戶之條件、停止服務

，甚至長生不死之情形，並無任

何規範，致實務上無法防範內賊

，甚至有些銀行會告知存款人，

逾十五年之靜止戶存款請求權，

已罹時效，或資料已過保存期限

等，皆係因為靜止戶之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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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

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款催

收款之清理、呆帳之轉銷及靜

止戶之管理，應建立內部處理

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

，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戶權

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

原則，應訂定內部作業制度及

程序；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黃偉哲等 17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

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

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

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款催

收款之清理、呆帳之轉銷及靜

止戶之管理，應建立內部處理

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主管

欠缺法令明文規定所致，致放任

銀行各行其是。爰修正第二項，

納入靜止戶之管理，亦應建立內

部處理制度及程序。 
委員許忠信等 17 人提案： 
本條規定，對於靜止戶欠缺監督

管理，影響存款人權益至鉅，爰

修正第二項規定，除將靜止戶納

入監督管理之外，亦使銀行建立

內部處理制度及程序。 
委員謝國樑等 16 人提案： 
配合新增第七條之一對靜止戶之

管理立法，爰將靜止戶納入銀行

內控管理，建立內部處理制度及

程序。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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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

，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戶權

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

原則，應訂定內部作業制度及

程序；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許忠信等 17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

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

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

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款催

收款之清理、呆帳之轉銷及靜

止戶之管理，應建立內部處理

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

，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戶權

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

原則，應訂定內部作業制度及

程序；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謝國樑等 16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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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

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

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

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款催

收款之清理、呆帳之轉銷及靜

止戶之管理，應建立內部處理

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

，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戶權

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

原則，應訂定內部作業制度及

程序；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